池州市人民医院科教楼标识标牌项目招标文件
一、项目内容
“科教楼”三个发光字、科教楼楼内标识标牌系统的设计、制作、安装和维保，具体项目见附件一制作清单。
二、项目预算

   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9万元。

三、设计费用

    本项目前期全部设计费用共计1万元，由中标方支付给设计单位。
四、技术要求
1.科教楼标识标牌项目制作效果见附件二效果图，整体标识标牌设计与医疗综合楼（1号楼）保持一致。
2.招标文件及附件不能明确表述的内容，请与招标方联系，可到施工现场具体详细考察。
3.须文明施工,确保质量，效果达到招标方要求，否则不予验收。施工中的安全责任由中标方承担。

五、项目质量及保修

    1.质量要求：工程质量要求必须达到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标准要求。

2.项目保修：本项目所有标识标牌质保期2年，在质保期内，维保相关的所有费用由中标方承担；质保期满后，中标方需履行售后维修服务义务，实行有偿维修。

六、投标文件组成

1.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2.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

3.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；

4.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；

5.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6.标识标牌设计方案一套；
7.公司简介和业绩介绍（业绩合同复印件）；
8.本项目详细报价书。

要求各投标方将以上文件加盖单位公章装入投标文件中，投标文件密封并盖骑缝章，投标文件需装订成册，份数为正本一份。

七、中标原则

本项目评定采用综合评标法评定，评标小组根据各投标单位的报价、公司规模、技术实力、履约能力与业绩等因素进行综合打分，根据分数从高到低，向招标方书面推荐前二名中标候选投标单位。

评分标准如下：
	项目
	满分

	报价
	40分

	公司规模、技术实力及履约能力
	30分

	业绩
	30分

	总计
	100分


